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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報告及建議書編製要點 
全聯會第五屆理事會設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九十一年九月十日第九次委員會議訂定 

全聯會九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第五屆第二十六次理事會同意備查 

全聯會第六屆理事會設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第五次委員會議修正第六

點、第八點、第十二點 

全聯會九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第六屆第十一次理事會同意備查 

全聯會一 0 九年一月九日第十一屆第十八次理事會同意備查 

金管會一 0 九年六月十五日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2741 號函同意備查 

全聯會一一一年四月十四日第十二屆第九次理事會同意備查 

金管會一一一年八月十五日金管證審字第 1110142991 號函同意備查 

全聯會一一二年九月十四日第十二屆第二十六次理事會修正通過全文二十三點 

金管會一一二年十一月九日金管證審字第 1120358119 號函同意備查 

 

一、依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以下簡稱評鑑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評鑑報

告及建議書編製要點（以下簡稱編製要點）。評鑑報告及建議書應以評

鑑工作完成日為報告日期。 

二、評鑑委員會辦理評鑑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會計師事務所

整體查核品質評鑑或個案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及建議書，應依本編

製要點之規定辦理；依評鑑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五款委辦之整

體查核品質評鑑或個案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或建議書得依本編製要

點或依其委辦之約定辦理。 

三、評鑑小組評鑑受評鑑事務所之整體查核品質管理制度及其遵循程度或個

案查核品質時，應對查核業務品質管理制度之各項組成要素、個案應遵

循之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有充分了解，並運用專業判斷，據以撰寫評

鑑報告及建議書。 

整體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 

四、評鑑小組於實地整體評鑑工作完成後，應根據評鑑工作底稿，就「會計

師事務所整體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所列評鑑項目，提出整體評鑑報

告。整體評鑑報告種類分為下列三類： 

（一）通過意見之評鑑報告。 

（二）通過但有重大缺失意見之評鑑報告。 

（三）未通過意見之評鑑報告。 

五、評鑑小組決定是否簽發通過意見之整體評鑑報告時，應就下列因素予以

考慮： 

（一）制度之缺失─缺失可能產生之影響，並應與受評鑑事務所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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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組織結構及業務性質整體考慮。 

若干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之缺失，可能一部或全部為其他

之措施或程序所彌補。評鑑小組應考慮品質管理各組成要素相互

間之關係，並衡量彌補缺失之程度。 

（二）制度之遵循─係指在大部分之情形下均能按規定之政策或程序辦

理。 

查核工作之執行及專業解釋之差異，均會影響受評鑑事務所對其

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之遵循程度。每一查核案件均照

規定之全部政策與程序辦理或無可能，但應追求高度之遵循程度。

評鑑小組評估受評鑑事務所是否在大部分之情形下均能遵循查核

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及程序時，應考慮不符情形之性質、影響性

及發生次數。 

六、通過意見之整體評鑑報告通常包括六段：第一段敘明評鑑之範圍、性質

及依據，第二段說明評鑑之依據及採行之方法，第三段及第四段分別敘

明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及評鑑委員會之責任，第五段表示評鑑委員會之

意見，第六段敘明報告之限制用途。 

通過意見之整體評鑑報告如下： 

整  體  評  鑑  報  告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鑒：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財務報表查核業務，於民國◎◎年◎

◎月◎◎日所施行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業經本委員會予以評鑑竣

事。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會計師事務所整體

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及「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

相關規定進行評鑑。 

在評鑑過程中，本委員會除對受評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進

行充分了解外，並採取必要之程序，包括對選定之民國◎◎年度財務

報表查核個案進行評鑑，以測試受評鑑事務所對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

遵行程度。由於評鑑係採抽樣測試，上述評鑑可能無法完全發現受評

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上之缺點及其執行上之缺失。此外，受評

鑑事務所之規模、業務性質及組織型態可能變遷，查核品質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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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程度亦可能降低，因此在本次評鑑年度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

度，並不表示在未來亦必有效。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

以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

師能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此外，倘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

未符合或未適當執行專業標準而存有缺失，事務所應負責評估並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評鑑委員會之責任 

    本委員會之責任則為對受評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建立及

其執行表示意見。 

評鑑意見 

依據本委員會之意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在上開年度內之查

核品質管理制度及其執行，尚無違反會計師專業準則之重大情事。會

計師事務所整體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評等分為通過、通過但有重

大缺失及未通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評等為通過。 

本報告僅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依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

相關規定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七、在下列情況下，應視其嚴重程度，出具通過但有重大缺失意見或未通過

意見之整體評鑑報告： 

（一）評鑑之範圍受到限制，以致無法應用必要之評鑑程序。 

（二）評鑑發現受評鑑事務所查核業務品質管理制度與執行有重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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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其執行有重大不符之情形。 

（三）個案執行情形有重大缺失。 

八、評鑑委員會如決定出具通過意見以外之整體評鑑報告時，應將其理由加

以揭露。在評鑑報告之「評鑑意見段」前加一「重大缺失事項段」，將

所持理由或所發現之事實，作適當說明。 

通過但有重大缺失意見之整體評鑑報告如下： 

整  體  評  鑑  報  告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鑒：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財務表查核業務，於民國◎◎年◎◎

月◎◎日所施行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業經本委員會予以評鑑竣事。

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查核

品質評鑑工作指引」及「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相關

規定進行評鑑。 

在評鑑過程中，本委員會除對受評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進

行充分了解外，並採取必要之程序，包括對選定之民國◎◎年度財務

報表查核個案進行評鑑，以測試受評鑑事務所對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

遵行程度。由於評鑑係採抽樣測試，上述評鑑可能無法完全發現受評

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上之缺點及其執行上之缺失。此外，受評

鑑事務所之規模、業務性質及組織型態可能變遷，查核品質管理制度

執行之程度亦可能降低，因此在本次評鑑年度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

度，並不表示在未來亦必有效。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

以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

師能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此外，倘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

未符合或未適當執行專業標準而存有缺失，事務所應負責評估並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評鑑委員會之責任 

    本委員會之責任則為對受評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建立及

其執行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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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缺失事項 

本委員會於評鑑過程中，發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品質管

理制度及其執行之重大缺失如下：                                 。

（如查核案件之受任，以及查核人員之專業知識及技能中之教育訓

練，並未建立充分之政策與作業程序，以合理確保符合會計師專業準

則之要求。）上述事項已於本委員會出具之建議書中說明。 

評鑑意見 

依據本委員會之意見，除前段所述事項外，◎◎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在上開年度內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及其執行，尚無違反會計師專業

準則之重大情事。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評等分

為通過、通過但有重大缺失及未通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評鑑

評等為通過但有重大缺失。 

本報告僅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依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

相關規定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未通過意見之整體評鑑報告格式例示如下： 

整  體  評  鑑  報  告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鑒：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財務報表查核業務，於民國◎◎年◎

◎月◎◎日所施行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業經本委員會予以評鑑竣

事。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會計師事務所整體

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及「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

相關規定進行評鑑。 

  在評鑑過程中，本委員會除對受評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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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充分了解外，並採取必要之程序，包括對選定之民國◎◎年度財務

報表查核個案進行評鑑，以測試受評鑑事務所對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

遵行程度。由於評鑑係採抽樣測試，上述評鑑可能無法完全發現受評

鑑事務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上之缺點及其執行上之缺失。此外，受評鑑

事務所之規模、業務性質及組織型態可能變遷，查核品質管理制度執

行之程度亦可能降低，因此在本次評鑑年度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

度，並不表示在未來亦必有效。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

以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

師能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此外，倘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

未符合或未適當執行專業標準而存有缺失，事務所應負責評估並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評鑑委員會之責任 

    本委員會之責任則為對受評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建立及

其執行表示意見。 

重大缺失事項 

  本委員會於評鑑過程中，發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並未依照品質

管理準則 1 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

制度並予執行，其重大缺失如下：                                 。

上述事項已於本委員會出具之建議書中說明。 

評鑑意見 

  由於上段所述事項之重大性，依本委員會之意見，◎◎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在上開年度內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及其執行，並未遵照會計

師專業準則之規定。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評等

分為通過、通過但有重大缺失及未通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評

鑑評等為未通過。 

  本報告僅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依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

相關規定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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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個案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 

九、評鑑小組僅針對受評鑑會計師之個別查核案件，評估會計師是否已依事

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規範履行其

責任、執行案件及出具適當之報告，於評鑑工作完成後，應根據評鑑工

作底稿，提出個案評鑑報告。個案評鑑報告種類分為下列三類： 

（一）通過意見之評鑑報告。 

（二）通過但有重大缺失意見之評鑑報告。 

（三）未通過意見之評鑑報告。 

十、評鑑小組決定是否簽發通過意見之個案評鑑報告時，應就下列因素予以

考慮： 

（一）制度之遵循─係指在大部分之情形下均能按規定之政策或程序辦

理。 

個案工作之執行及專業解釋之差異，均會影響受評鑑事務所對其

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之遵循程度。每一案件均照規定之全

部政策與程序辦理或無可能，但應追求高度之遵循程度。評鑑小

組評估受評鑑事務所是否在大部分之情形下均能遵循品質管理制

度之政策及程序時，應考慮不符情形之性質、影響性及發生次數。 

（二）專業準則及適用法令之遵循─係指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專業準

則及適用之法令辦理。 

會計師決定承接之服務案件所適用準則，或規劃、執行案件、作

成報告結論時，應運用專業判斷，但會計師於作成結論時，應考

量是否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證據，未更正不實表達是否重大，及

是否已遵循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辦理。評鑑小組評估受評鑑事

務所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時，應考

慮不符情形之性質、影響性及發生次數。 

十一、通過意見之個案評鑑報告通常包括五段：第一段敘明評鑑之範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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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依據，第二段及第三段分別敘明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及評鑑委員

會之責任，第四段表示評鑑委員會之意見，第五段敘明報告之限制用

途。 

通過意見之個案評鑑報告如下： 

個  案  評  鑑  報  告 

◎◎◎◎會計師事務所暨◎◎◎會計師公鑒：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截至民國◎◎年◎◎月◎◎

日之該年度所發布之         案件報告，業經本委員會抽樣予以評

鑑竣事。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及「會計師個案

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相關規定進行評鑑。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

以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

師能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此外，倘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

未符合或未適當執行專業標準而存有缺失，事務所應負責評估並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評鑑委員會之責任 

    本委員會之責任係評估受評鑑事務所暨受評鑑個案會計師，在受

評鑑案件所有重大方面是否遵循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

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履行其責任、執行案件，且在當時情況下

出具適當之報告。本個案評鑑尚未評估受評鑑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

度，故不對品質管理制度之設計、付諸實行及執行表示意見。 

評鑑意見 

依據本委員會之意見，◎◎◎◎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提供

評鑑之截至民國◎◎年◎◎月◎◎日之該年度所發布之         案

件報告，尚無違反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專業準則及

適用之法令之重大情事。會計師事務所個案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

評等分為通過、通過但有重大缺失及未通過，◎◎◎◎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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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等為通過。 

本報告僅供◎◎◎◎會計師事務所及依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

相關規定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十二、評鑑委員會如決定出具通過意見以外之個案評鑑報告時，應將其理由

加以揭露。在個案評鑑報告之「評鑑意見段」前加一「重大缺失事項

段」，將所持理由或所發現之事實，作適當說明。 

十三、在下列情況下，應視其嚴重程度，出具通過但有重大缺失意見之個案

評鑑報告： 

（一）評鑑之範圍受到限制，以致無法應用必要之評鑑程序。 

（二）受評鑑事務所所提供之受評鑑案件，至少一件但非所有案件，經

評鑑發現存有重大缺失。 

通過但有重大缺失意見之個案評鑑報告如下： 

個  案  評  鑑  報  告 

◎◎◎◎會計師事務所暨◎◎◎會計師公鑒：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截至民國◎◎年◎◎月◎◎

日之該年度所發布之         案件報告，業經本委員會抽樣予以評鑑

竣事。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及「會計師個案查

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相關規定進行評鑑。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

以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

師能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此外，倘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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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符合或未適當執行專業標準而存有缺失，事務所應負責評估並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評鑑委員會之責任 

    本委員會之責任係評估受評鑑事務所暨受評鑑個案會計師，在受

評鑑案件所有重大方面是否遵循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

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履行其責任、執行案件，且在當時情況下

出具適當之報告。本個案評鑑尚未評估受評鑑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

度，故不對品質管理制度之設計、付諸實行及執行表示意見。 

重大缺失事項 

本委員會於評鑑過程中，發現◎◎◎◎會計師事務所受評鑑案件

之重大缺失如下：                                 。上述事項已

於本委員會出具之建議書中說明。 

評鑑意見 

依據本委員會之意見，因前段所述重大缺失事項，◎◎◎◎會計

師事務所◎◎◎會計師提供評鑑之截至民國◎◎年◎◎月◎◎日之該

年度所發布之       案件報告，至少一件但非所有受評鑑案件，未在

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專業準則及

適用之法令履行其責任、執行案件，或未在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

告。會計師事務所個案查核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評等分為通過、通過

但有重大缺失及未通過，◎◎◎◎會計師事務所之評等為通過但有重

大缺失。 

本報告僅供◎◎◎◎會計師事務所及依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

相關規定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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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在下列情況下具嚴重且廣泛，應出具未通過意見之個案評鑑報告： 

（一）評鑑之範圍受到限制，以致無法應用必要之評鑑程序。 

（二）受評鑑事務所所提供之受評鑑案件，皆存有明顯重大之缺失。 

（三）受評鑑事務所所提供之受評鑑案件，未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事務

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規範履

行其責任、執行案件或未在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 

未通過意見之個案評鑑報告格式例示如下： 

個  案  評  鑑  報  告 

◎◎◎◎會計師事務所暨◎◎◎會計師公鑒：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截至民國◎◎年◎◎月◎◎

日之該年度所發布之         案件報告，業經本委員會抽樣予以評鑑

竣事。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及「會計師個案查

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相關規定進行評鑑。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 

    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

以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

師能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此外，倘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

未符合或未適當執行專業標準而存有缺失，事務所應負責評估並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評鑑委員會之責任 

    本委員會之責任係評估受評鑑事務所暨受評鑑個案會計師，在受

評鑑案件所有重大方面是否遵循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

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履行其責任、執行案件，且在當時情況下

出具適當之報告。本個案評鑑尚未評估受評鑑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

度，故不對品質管理制度之設計、付諸實行及執行表示意見。 

重大缺失事項 

本委員會於評鑑過程中，發現◎◎◎◎會計師事務所受評鑑案件

之重大缺失如下：                                 。上述事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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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委員會出具之建議書中說明。 

評鑑意見 

依據本委員會之意見，因前段所述重大缺失事項，◎◎◎◎會計

師事務所◎◎◎會計師提供評鑑之截至民國◎◎年◎◎月◎◎日之該

年度所發布之       案件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皆未遵循事務所之品

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履行其責任、執行

案件，或皆未在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會計師事務所個案查核

品質評鑑之評鑑報告評等分為通過、通過但有重大缺失及未通過，◎

◎◎◎會計師事務所之評等為未通過。 

本報告僅供◎◎◎◎會計師事務所及依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

相關規定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建議書 

十五、評鑑委員會認為受評鑑者有需改進之事項，且有助於改善個案查核品

質、事務所品質管理制度及其遵循程度，或因該等事項導致出具通過

意見以外之整體或個案評鑑報告時，評鑑委員會應提出建議書供受評

鑑者參考。 

十六、建議書之受文者為受評鑑者。若為事務所整體評鑑，其建議書之受文

者為受評鑑事務所之負責人，若為個案評鑑，其建議書之受文者為受

評鑑案件之會計師暨其所隸屬之事務所，日期及簽名應與評鑑報告上

所列者相同，並須與評鑑報告共同發出。 

十七、建議書內容應包含下列各項： 

（一）評鑑目的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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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工作係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會計師事務所整體

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或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辦

理之聲明。 

（三）評鑑工作限制之說明。 

（四）提出通過意見以外之整體或個案評鑑報告之說明。 

（五）有助於改善個案查核品質、事務所品質管理度與執行之建議以

及導致該等建議之發現。 

（六）評鑑委員會在決定對查核品質管理制度或受評鑑案件表示意見

時，曾就建議書討論之事項加以考慮之聲明。 

十八、通過意見之整體評鑑報告，其建議書格式例示如下： 

中華民國◎◎年辦理會計師事務所整體評鑑建議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鑒：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民國◎◎年度財務報表查核業務，所施行之

查核品質管理制度，業經本委員會評鑑完竣。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

制度並予執行，係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本委員會之責任則為對受評鑑

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建立及其執行表示意見。 

    本委員會係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及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查核

品質評鑑工作指引及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相關規定進行

評鑑。在評鑑過程中，本委員會除對  貴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進行

充分了解外，並採取必要之程序，包括對選定之評鑑年度財務報表查核

個案進行評鑑，以測試  貴事務所對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遵行程度。由

於評鑑係採抽樣測試，上述評鑑可能無法完全發現  貴事務所查核品質

管理制度上之缺點及其執行上之缺失。 

    後附係本委員會認為有助於改善  貴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建

議，惠請  依回復之改善計畫辦理為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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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十九、通過意見以外之整體評鑑報告建議書格式例示如下： 

中華民國◎◎年辦理會計師事務所整體評鑑建議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公鑒：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民國◎◎年度財務報表查核業務，所施

行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業經本委員會評鑑完竣。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

管理制度並予執行，係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本委員會之責任則為對受

評鑑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建立及其執行表示意見。 

本委員會係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會計師事務所整體查核

品質評鑑工作指引及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工作指引等相關規定進行

評鑑。在評鑑過程中，本委員會除對  貴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進行

充分了解外，並採取必要之程序，包括對選定之評鑑年度財務報表查核

個案進行評鑑，以測試  貴事務所對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之遵行程度。由

於評鑑係採抽樣測試，上述評鑑可能無法完全發現  貴事務所查核品質

管理制度上之缺點及其執行上之缺失。 

本委員會於評鑑過程中，發現◎◎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

制度及其執行之重大缺失如下： 

                                                         (如查

核案件之受任，以及查核人員之專業知識及技能中之教育訓練，並未建

立充分之政策與作業程序，以合理確保符合會計師專業準則之要求。）

詳細說明請參後附附表。 

後附附表係本委員會認為有助於改善  貴事務所查核品質管理制度

之建議，惠請  依回復之改善計畫辦理為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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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二十、通過意見之個案評鑑報告，其建議書格式例示如下： 

中華民國◎◎年辦理會計師事務所個案評鑑建議書 

◎◎◎◎會計師事務所暨◎◎◎會計師公鑒：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截至民國◎◎年◎◎月◎◎日

之該年度所發布之         案件報告，業經本委員會抽樣予以評鑑竣

事。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以

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師能

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本委員會之責任係評估受評鑑會計師之

受評鑑案件所有重大方面是否遵循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

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履行其責任、執行案件，且在當時情況下出

具適當之報告。 

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及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

工作指引等相關規定進行評鑑。 

後附係本委員會認為有助於改善  貴事務所個案查核品質之建議，

惠請  依回復之改善計畫辦理為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二十一、通過意見以外之個案評鑑報告建議書格式例示如下： 

中華民國◎◎年辦理會計師事務所個案評鑑建議書 

◎◎◎◎會計師事務所暨◎◎◎會計師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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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截至民國◎◎年◎◎月◎◎日

之該年度所發布之         案件報告，業經本委員會抽樣予以評鑑竣

事。受評鑑事務所之責任係建立有效之查核品質管理制度並予執行，以

確保事務所及其人員已遵循專業準則及法令，且事務所或主辦會計師能

於當時情況下出具適當之報告。本委員會之責任係評估受評鑑會計師之

受評鑑案件所有重大方面是否遵循事務所之品質管理制度之政策與程

序、專業準則及適用之法令履行其責任、執行案件，且在當時情況下出

具適當之報告。 

本委員會依據會計師查核業務評鑑辦法及會計師個案查核品質評鑑

工作指引等相關規定進行評鑑。 

本委員會於評鑑過程中，發現◎◎◎◎會計師事務所受評鑑案件之

重大缺失如下： 

                                                        詳細說

明請參後附附表。 

後附附表係本委員會認為有助於改善  貴事務所個案查核品質之建

議，惠請  依回復之改善計畫辦理為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   ○  ○  ○ 

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主任委員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續後追蹤 

二十二、續後追蹤格式例式如下：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整體(或個案)評鑑建議書及續後追踪 

受評者：◎◎◎◎會計師事務所(或暨◎◎◎會計師) 

受評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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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填表說明 

        本表格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業務評鑑委員會」

為管理評鑑案件所設置，委員會委員、評鑑小組及受評者應依下列原則

填列本表： 

1. 評鑑委員會應將所觀察的事項詳明敘述，並提出適當可行建議，整體

評鑑部分，應評估影響程度重大或非重大，個案評鑑部分，應考量是

否重大影響報告之表達或揭露，此外，並依前揭影響程度及性質，勾

選建議類型為書面建議或口頭建議。 

2. 受評者對於評鑑委員會所提出之觀察事項及建議事項，具有同意與否

之權利。若受評者不同意評鑑委員會所提出之觀察事項或建議事項，

得於「受評鑑事務所回覆及改善計畫」欄內，表明不同意或類似之文

字，亦可同時加註不同意之理由；若受評者同意評鑑委員會所提出之

觀察事項及建議事項，請於「受評鑑事務所回覆及改善計畫、計畫預

計完成日」欄內，載明針對該建議事項之具體改善計畫及預計完成日，

非僅填寫「同意」、「遵照改善」、「無異議」或類似之簡單回覆，申言

之，該欄位之填寫以「具體」及「如何」為基本精神。 

3. 本空白格式為列示方式，可因實際需要而調整欄位之大小、長寬等。 

整體評鑑部分： 

索引 

評鑑委員會 受評鑑事務所 
評鑑委員會 

續後追蹤 發現及影響程度 建議及建議類型 
回覆及改進

計畫 

計畫預計完

成日 

 
□重大□非重大 

 

□書面□口頭 

 

 
  

 
□重大□非重大 

 

□書面□口頭 

 

 
  

 
□重大□非重大 

 

□書面□口頭 

 

 
  

個案評鑑部分： 

索引 

評鑑委員會 受評鑑事務所 

評鑑委員會 

續後追蹤 

發現及是否重大

影響財務報表之

表達或揭露 

建議及建議類型 
回覆及改進

計畫 

計畫預計完

成日 

 
□ 是□ 否 

 

□書面□口頭 

 

 
  

 
□ 是□ 否 

 

□書面□口頭 

 

 
  

 □ 是□ 否 □書面□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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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評鑑委員會 受評鑑事務所 

評鑑委員會 

續後追蹤 

發現及是否重大

影響財務報表之

表達或揭露 

建議及建議類型 
回覆及改進

計畫 

計畫預計完

成日 

  

二十三、本要點由本委員會訂定，經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